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
上线交易奖励管理（暂行）办法

为培育武汉城市矿产交易市场，促进武汉城市矿产大宗商品上线交易健康快速发展，规范武汉城市矿产上线交易奖励，以更好地为再生资源实体经济服务，我们根据《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支持武汉城市矿产交易发展意见的通知》（武政办[2015]33号）及《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交易手册》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对2014年至2016年在武汉城市矿产交易平台上交易，并注册在武汉的企业，给予以奖代补资金扶持，卖方按上线交易额的0.3%奖励，买方按上线交易额的0.5%奖励。
第二条 上线交易奖励适用对象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武汉市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2、具有武汉市税务登记证；
3、成为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注册会员，并按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交易规则进行线上交易。
第三条 上线交易企业申请上线交易奖励，必须向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报送真实、准确、完整的申报奖励资料，并加盖公章，具体包括：
1、三方签章的交易合同原件或复印件；
2、上线交易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复印件；
3、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出具的交易鉴证书原件或复印件；
4、填报完整的年度增值税申报表和年度所得税申报表及银行缴税凭证复印件；
5、上线交易奖励申报表；
6、涉及以汇票为结算方式的交易，买方和卖方须提供相对应的往来三栏明细帐、相对应结算的银行汇票（1-3张以内）复印件或提供加盖买方公章的汇票结算汇总表。
第四条 奖励条件：
1、提供第三条所涉及的全部资料；
2、现金结算必须在矿交所平台有资金出入金；
3、汇票结算按一个会计年度计算，以实际进行了汇票结算的交易金额为计算上线交易兑现奖励的基数；
4、奖励资金总额不能超过企业纳税总额。
第五条 申报企业需在规定时间内报送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负责，一经发现弄虚作假，将取消申报企业奖励扶持资格。对已拿到交易奖励的造假企业应
全额退还奖励资金，矿交所将取消其会员资格并保留追诉法律责任的权利。
第六条 上线交易奖励审核流程：
1、交易管理部对收集的上线交易奖励的全部资料进行初步审核，对资料不完整的要及时补足。财务结算部对资料进行认真复审，确保资料准确完整，符合奖励的条件；
2、矿交所将资料整理，装订成册上报市发改委指定的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审核。
第七条 上线交易奖励支付流程：
1、上线交易奖励金额以市发改委指定的第三方中介机构的最终审核结果为准；
2、具体支付时间为矿交所收到武汉市财政局拨付的资金到账后一个月内；
3、矿交所可根据资金状况，在领导班子集体研究的情况下适时采取较为灵活的提前支付方式。
4、对提前支付的交易奖励，由交易管理部根据财务结算部复审无误的资料填写申请奖励的支出证明单，由经办人、分管领导、会计、财务负责人、董事长一一签字确认后，方可由财务结算部支付。
第八条 矿交所上线交易奖励支付原则如下：
1、交易奖励支付的对象必须是与提供资料完全一致的企业，严禁将奖励资金支付给名称不一致的企业。如果企业在收到交易奖励金前发生变更、注销的，需企业提供变更、注销的函，说明情况及收取交易奖励金的企业名称和账号，并加盖双方公章；
2、由获得上线交易奖励的企业开具收款收据。
3、交易奖励支付对象必须是资料齐全的企业，如企业因资料提供不全，且在市财政局拨付资金到账前仍未提供所需资料的，矿交所将不予以奖励，并将多余的奖励金退还市财政局。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由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有限公司财务结算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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